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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年 4 月 22 日 4 时 41 分许，东莞市 G94（11）莞佛高

速公路下行 9公里 800米（东莞市大岭山镇）路段，发生一起轻

型厢式货车碰撞轻型栏板货车的一般道路交通事故，造成 1人死

亡、2人受伤，直接经济损失约人民币 200万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

调查处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493号）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2025

年 4月 24日，东莞市人民政府依法成立了由东莞市大岭山镇党

委副书记邓小强任组长，由东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高速公路

二大队（原东莞高速公路交警大队）、大岭山交通运输分局、大

岭山应急管理分局、大岭山镇总工会等有关单位人员组成的东莞

大岭山莞佛高速公路“4•22”一般道路交通事故调查组（以下简

称事故调查组），开展事故调查工作，同时邀请深圳市龙华区人

民政府、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政府、佛山市禅城区人民政府派员参

与事故调查。

事故调查组按照“四不放过”和“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

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通过现场勘察、调查取证等，查清

了事故发生的经过、原因、应急处置、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

事故性质、责任情况，提出了对有关责任人和责任单位的处理建

议，并针对事故原因及暴露出的突出问题，提出了事故防范措施

建议。

经调查认定，东莞大岭山莞佛高速公路“4•22”一般道路交

通事故是一起因后车驾驶人驾驶超过核定载质量的机动车在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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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公路上行驶时，对路面情况注意不够，追尾前方一辆超过核定

载质量、装载货物超过规定长度且未及时移至不妨碍交通的地方

停放的故障车辆，从而引发的一般生产经营性道路交通责任事故。

一、事故基本情况

（一）涉事车辆及相关单位（人员）情况

1.粤B3EL01号轻型厢式货车（后车）[1]，品牌型号：跃进牌

SH5043XXYZFD0WZ，车辆使用性质：非营运，所有人：黄劲，

车辆登记住所：深圳市罗湖区南湖街道，注册日期：2021年4月

29日，检验有效期至2026年4月30日，外廓尺寸：5995×2390×

3380mm。该车核定载质量1495kg，整备质量：2805kg，经过磅，

事故发生时车辆含货过磅总重量7450kg，行驶证上的总质量

4495kg，超载197%[2]。

经查，该车无历史事故记录，近三年交通违法信息记录6宗，

其中现场处罚3条，非现场处罚3条，均已处理。该车辆日常为自

用，该车辆根据相关规定[3]无需办理道路运输证。

（1）该车所有人：黄劲，男，汉族，持 C1 型机动车驾驶

证（初次领证日期 2011年 7月 11日，有效期至 2027年 7月 11

日）。黄劲雇请冯进亮为专职驾驶员，每月薪酬为底薪 7500 元

加奖金，双方未签订劳务合同。黄劲名下有 6辆轻型厢式货车，

[1] 车辆投保情况：该车购买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交强险和第三者险（保险限额：150

万元），有效期至 2025 年 4 月 26 日。

[2] 超载率=(车辆含货过磅总重量-行驶证上的总质量)/行驶证上的核定载质量×100%

[3] 根据《交通运输部办公厅关于取消总质量 4.5 吨及以下普通货运车辆道路运输证和驾驶员从业资格证的通知》

规定:一、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各地交通运输管理部门不再为总质量 4.5 吨及以下普通货运车辆配发道路运输

证。二、自 2019 年 1 月 1日起，对于总质量 4.5 吨及以下普通货运车辆从事普通货物运输活动的，各地交通运输

管理部门不得对该类车辆、驾驶员以“无证经营”和“未取得相应从业资格证件，驾驶道路客货运输车辆”为由

实施行政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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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劲在罗湖海鲜市场有一个档口，每天到广州进货，黄劲自述车

辆均为自用，用于运输海鲜到其档口。

（2）该车驾驶员：冯进亮，男，汉族，持 C1 型机动车驾

驶证（初次领证日期：2017 年 4 月 19 日，有效期至 2033 年 4

月 19日）。冯进亮是黄劲雇请的专职驾驶员。经查，冯进亮无

道路交通事故记录，近三年交通违法共 19 条，其中现场处罚 1

条，非现场处罚 18条，均已处理。

（3）该车乘客：刘建军，男，汉族，系深圳市龙华区福城

福民新万悦购物中心员工。

2.粤 E932CP号轻型栏板货车（前车）[4]，厂牌型号：江铃

牌，车辆使用性质：营转非，注册日期：2015年 2月 13日，检

验有效期至 2025年 8月 31日，登记所有人：佛山市禅城区粤桂

劲华陶瓷经营部（个体工商户），车辆登记住所：广东省佛山市

禅城区祖庙街道汾江中路 96 号之八，实际所有人、支配人和投

保人：李隆斌。该车核定载质量 1495kg，经过磅，事故发生时

车辆含货过磅总重量 4340kg，行驶证上的总质量 3785kg，超载

37%，同时所装载钢材长度 6米，超出车尾约 1.7米。

经查，该车无历史事故记录，近三年交通违法信息记录 4宗，

非现场处罚 4条，均已处理。该车日常不从事营运活动，事故发

生时，该车装载的是铁方管，铁方管是该车实际所有人李隆斌自

行购买、自行装载、自用的物品。该车根据相关规定无需办理道

[4] 车辆投保情况：该车投保亚太财产保险有限公司交强险，有效期至 2026 年 3 月 11 日；商业险 (第三者：100

万），有效期至 2026 年 3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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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运输证。

（1）该车登记所有人：佛山市禅城区粤桂劲华陶瓷经营部

（个体工商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440604MADCNWBT18，

经营者：何景灿，住所：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祖庙街道汾江中路

96号之八。该车由李隆斌于 2024年下半年以人民币两万多元从

佛山市二手车市场购买，尚未办理过户，李隆斌与佛山市禅城区

粤桂劲华陶瓷经营部之间无车辆挂靠关系。

（2）该车实际所有人、支配人、投保人和驾驶员：李隆斌，

男，汉族，持 C1D型机动车驾驶证（初次领证日期：2018年 9

月 20日，有效期至 2034 年 9月 20日）。经查，李隆斌无道路

交通事故记录，近三年，交通违法共 4条，非现场处罚 4条，均

已处理。

（二）事故发生经过

2025年 4月 22日 3时 25分许，冯进亮驾驶粤 B3EL01号轻

型厢式货车搭乘刘建军在广州芳村市场采购海鲜水产品后（车辆

装载海鲜水产品[5]），于 3 时 33 分许在广州市荔湾区东沙收费

站进入东新高速，从广州往惠州方向行驶，前往深圳市龙华区福

城福民新万悦购物中心。

[5] 该车货物装载相关情况：深圳市龙华区福城福民新万悦购物中心于 2025 年 4 月开业，购物中心工作人员电话

联系黄劲，协商租用黄劲的车辆运送购物中心的海鲜，购物中心每次支付租用费 1700 元（包括路费、油费、驾驶

员、车辆等费用）给黄劲，共运载了 4 次。2025 年 4 月 21 日 20 时 51 分许，深圳市龙华区福城福民新万悦购物

中心员工刘建军通过微信联系黄劲，让黄劲派车于 2025 年 4 月 21 日 22 时 00 分许到达购物中心，再前往佛山环

球水产市场、广州新风港海鲜市场、广州芳村海鲜市场等多处采购海鲜水产品。

黄劲安排冯进亮驾驶粤 B3EL01 号轻型厢式货车跟进此单货运出行。事故发生时，粤 B3EL01 号轻型厢式货车

装载的是海鲜水产品，由刘建军从多处自行购买，自行装载；该车辆除了运输深圳市龙华区福城福民新万悦购物

中心的货物并未运输其他单位的货物。深圳市龙华区福城福民新万悦购物中心临时租用粤 B3EL01 号轻型厢式货车

进货，该购物中心名下没有其他车辆运送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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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时 39分许，李隆斌驾驶粤 E932CP号轻型栏板货车在佛山

市顺德区勒流收费站进入广佛江珠高速，从广州往惠州方向行驶，

前往东莞市凤岗镇荣通工业园。

4时 41分许，李隆斌驾驶的粤 E932CP号轻型栏板货车（装

载铁方管）从虎门往惠州方向在途经 G94（11）莞佛高速公路下

行 9公里 800米（东莞市大岭山镇）路段时，车辆因故障停在道

路右侧从左往右数第四车道，约 25 秒后驾驶员李隆斌在下车过

程中，冯进亮驾驶的粤B3EL01号轻型厢式货车车头与粤E932CP

号轻型栏板货车车尾碰撞，造成乘客刘建军当场死亡、驾驶员李

隆斌倒地受伤、驾驶员冯进亮受伤，两车及车上货物、路面护栏

设施不同程度损坏。

（三）事故现场情况

1.天气情况：事发时天气为：多云，微风，南风 4级，气温

26-34℃，事发前后天气为晴天。

2.道路情况：事故地点位于 G94（11）莞佛高速公路下行 9

公里 800米（东莞市大岭山镇）路段，该路段单向设三条机动车

道和两条往龙大高速公路导向车道，标志标线清晰，沥青路面，

路面干燥，夜间有路灯照明，视线良好。经现场研判分析，涉事

路段标志、标线、警示等交通设施完整有效，未发现道路存在事

故隐患。该路段前 4000 米，单向范围内近三年未发生亡人交通

事故，不属于交通事故二类多发段；该路段前后 500米双向范围

内近三年未发生亡人交通事故，不属于交通事故多发点。事发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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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限速 60-120km/h。

（四）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情况

该事故造成刘建军 1人死亡、冯进亮和李隆斌 2人受伤，直

接经济损失约为人民币 200万元。

二、事故应急处置及评估情况

（一）事故信息接报及响应情况

2025 年 4 月 22 日 4 时 41 分许，东莞市交管支队（原东莞

市交警支队）指挥中心接到群众报警求助，警情转达东莞高速公

路二大队，东莞高速公路二大队值班室立即指令巡逻民警、路政、

拖车赶赴现场处理，同时通知 119、120赶赴现场。

（二）事故现场应急处置情况

2025 年 4 月 22 日 4 时 48 分，东莞市经纬公路工程有限公

司路面清障车辆到达现场，4 时 52 分，东莞高速公路二大队和

常虎中心组路政的工作人员到达现场，4 时 56 分，拖车到达现

场，4 时 58 分，大岭山消防大队到达救援现场对被困人员进行

救援，现场发现 2人被困，立即组织救援人员利用破拆组合套对

车辆进行破拆，5 时 03 分，东莞高速公路二大队值班室通报现

场共 3 人，其中 2 人被困（1 人意识清醒，1 人意识模糊），1

人未被困且意识清醒，5时 23分，拖车到达东行 12公里路段进

行动态鸣笛压尾示警后方来车，5时 38分，防撞车到达现场，5

时 57分，事故现场散落货物清理完毕，6时 28分，消防人员将

刘建军救出，并移交东莞松山湖东华医院在场医生，6时 34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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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名被困人员冯进亮被救出，并移交东莞市中西医结合医院在

场医生，7时 7分，现场处理完毕，行车秩序陆续恢复。

（三）医疗救治和善后情况

2025 年 4 月 22 日 4 时 45 分，东莞市 120 接警中心接报，

指令东莞市中西医结合医院、东莞松山湖东华医院救护车出车，

4时 58 分，120 到达现场，5 时 08 分，东莞市中西医结合医院

救护车离开现场将伤员李隆斌送往医院。经医护人员确认，被救

出的伤员刘建军已当场死亡，6 时 32 分，东莞松山湖东华医院

救护车运送刘建军遗体回医院。6 时 40 分，东莞市中西医结合

医院救护车离开现场将伤员冯进亮送往医院。李隆斌和冯进亮已

分别于 2025年 5月 14日和 5月 26日出院回家休养。

事故发生后，公安交管部门成立事故善后处理工作小组，确

认死伤员身份，联系死伤员家属，全力做好死伤员家属安抚工作。

死者遗体于 2025年 5月 13日火化。东莞高速公路二大队于 2025

年 5月 23日出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6]，认定当事人李隆

斌、冯进亮均负事故的同等责任，当事人刘建军无责任。事故各

项善后工作平稳有序开展。

[6] 《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第 4419081202500000141 号）：李隆斌驾驶超过核定载质量及载货物超过规定长

度的机动车在高速公路行驶，在车辆发生故障后未及时将车辆移至不妨碍交通的地方停放，其行为违反了《中华

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四十八条第一款和第五十二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

第五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是导致事故的一个过错。

当事人冯进亮驾驶超过核定载质量的机动车在高速公路上行驶，注意路面情况不够，对故障车辆等路面险情

没有及时发现，其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及第四十八条第一款之规定，

是导致事故的另一个过错。

当事人李隆斌、冯进亮的行为对事故发生的作用以及过错的严重程度相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

安全法》第七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九十一条之规定及《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

序规定》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认定双方当事人李隆斌、冯进亮均负事故的同等责任；当事人刘建军无

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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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事故应急处置评估

本事故各部门事故救援响应迅速及时、现场处置得当、救援

行动有序，事故应急处置到位，未因处置不当导致人员伤亡和财

产损失扩大，未发生次生事故。经评估，此次事故的应急救援处

置工作及时、有效。

三、事故原因分析

（一）事故直接原因

1.李隆斌驾驶超过核定载质量、载货物超过规定长度的机动

车在高速公路行驶时，车辆发生故障未及时将车辆移至不妨碍交

通的地方停放。

2.冯进亮驾驶超过核定载质量的机动车在高速公路上行驶，

注意路面情况不够，对故障车辆等路面险情没有及时发现。

（二）事故相关检验检测和鉴定情况

1.2025年4月22日，东莞高速公路二大队委托广东正航司法

鉴定中心对粤B3EL01号轻型厢式货车的事发前（通过视频画面

时）的行驶速度进行检验鉴定，《广东正航司法鉴定中心痕迹司

法鉴定意见书》（粤正航司鉴中心[2025]痕鉴字第1751号）鉴定

结果：被鉴定车辆事发前（通过视频画面时）的行驶速度为66km/h。

事发路段货车限速100km/h，粤B3EL01号轻型厢式货车未超速。

2.2025年4月22日，东莞高速公路二大队委托广东正航司法

鉴定中心对粤B3EL01号轻型厢式货车的灯光系统、制动系统、

转向系统进行检验鉴定，《广东正航司法鉴定中心痕迹司法鉴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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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书》（粤正航司鉴中心[2025]痕鉴字第1752号）鉴定结果：

被鉴定车辆的行车制动系统、转向系统、灯光系统均未检见不符

合相关技术要求项。

3.2025年4月22日，东莞高速公路二大队委托广东正航司法

鉴定中心对粤E932CP号轻型栏板货车的灯光系统、制动系统、

转向系统进行检验鉴定，《广东正航司法鉴定中心痕迹司法鉴定

意见书》（粤正航司鉴中心[2025]痕鉴字第1753号）鉴定结果：

被鉴定车辆的行车制动系统、转向系统均未检见不符合相关技术

要求项，因车辆后部装载超出货箱的货物，后部灯组被遮挡，导

致灯光系统不符合相关技术要求项[7]。

4.经广东正航司法鉴定中心对粤 E932CP号轻型栏板货车是

否存在故障及故障原因进行检验鉴定，现场检验粤 E932CP号轻

型栏板货车损坏，无法还原实际行驶情况，不能排除偶发性故障

的存在，检验条件不充分，依据《司法鉴定程序通则》第二十九

条规定，广东正航司法鉴定中心决定终止该案鉴定工作。

5.经东莞市中西医结合医院对李隆斌和冯进亮进行经呼出

气体酒精含量检测仪检测和常见毒品检测，李隆斌酒精呼气检测

结果：0毫克/100毫克，常见毒品检测结果为：阴性；冯进亮酒

精呼气检测结果：0毫克/100毫克，常见毒品检测结果为：阴性。

（三）其他可能因素排除

通过事故现场勘查、询问和事故现场视频资料分析，排除人

[7] 《汽车及挂车外部照明和光信号装置的安装规定》（GB4785-2019）第 4.28 条规定：a）当从远处观察时，在

几何可见度范围内，不应有阻碍视表面所发光线传播的障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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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故意破坏、突发灾害因素。

四、有关监管部门履职情况

（一）东莞高速公路二大队

2025 年以来，东莞高速公路二大队围绕上级各个阶段的重

点工作部署，认真贯彻落实东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工作要求，

一是应用高速公路重点车辆动态监管与预警信息服务系统持续

开展“两客一危一货”重点车辆整治工作。二是结合高速公路“三

超一疲劳”及“减量控大”工作部署，加强数据分析研判，实行

分类管理、精准管控、重点打击，依托高速公路“三道防线”，

按照“逢疑必查”原则，切实提高事故防控、重点违法查处的准

确性和有效性。2025年以来，出动执法警力 2600余人次，警车

1300 余辆次，共查处各类交通违法行为 15072 宗，其中查处车

辆超员载客、违法停车，货车超载、不按规定装载货物、不按规

定车道行驶、非紧急情况在应急车道上行驶等重点交通违法9368

宗；组织联合整治行动 5次。在执法处罚中教育引导，面对交通

违法行为，不仅严格依法进行处理，更注重宣传教育环节的落实。

民警坚持执法初衷，耐心解释法律法规，引导驾驶员树立正确的

交通安全观念。关爱货车驾驶员群体，创新工作思路，以“现场

送反光标识”的便民方式开展专项执法，达到预防为主的效果，

2025年第一季度现场执法宣教引导超过 7500人次。

（二）大岭山交通运输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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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事故发生地道路运输主管部门，大岭山交通运输分局协

助交管大队（原交警大队）和城管部门开展重型货车等高危车辆

联合整治行动，在辖区内的重点路段采取不定时不定点的方式，

设卡检查等措施，开展打击货车公路超限超载整治行动。2025

年以来，累计检查企业 221家次，其中危运 42家次，普货 89家

次，维修企业 55家次，驾培 35家次，发现隐患 53宗，已整改

50 宗；督促企业整改 212 家次，车辆整改 307 辆次，约谈企业

24家次，联合交管部门约谈红黑榜企业 2次；维修企业备案 18

家，查处超限超载案件 233宗，一超四罚案件 4宗。

五、对有关责任人员和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

（一）对事故有关责任人员的行政处罚建议

1.冯进亮，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二

十二条第一款[8]及第四十八条第一款[9]之规定，依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九十条[10]的规定，东莞高速公路二大

队依法对冯进亮处罚款 200元，记 6分。

2.李隆斌，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四

十八条第一款及第五十二条[11]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

法实施条例》第五十四条第一款[12]之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

[8]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二十二条一款：机动车驾驶人应当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的规

定，按照操作规范安全驾驶、文明驾驶。

[9]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四十八条第一款：机动车载物应当符合核定的载质量，严禁超载；载

物的长、宽、高不得违反装载要求，不得遗洒、飘散载运物。

[10]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九十条：机动车驾驶人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关于道路通行规

定的，处警告或者二十元以上二百元以下罚款。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处罚。

[11]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五十二条：机动车在道路上发生故障，需要停车排除故障时，驾驶人

应当立即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将机动车移至不妨碍交通的地方停放。

[12]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五十四条第一款：机动车载物不得超过机动车行驶证上核定

的载质量，装载长度、宽度不得超出车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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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九十条的规定，东莞高速公路二大队依法

对李隆斌处罚款 550元，记 4分。

（二）其他处理建议

1.建议函告深圳市龙华区商务局对深圳市龙华区福城福民

新万悦购物中心主要负责人进行约谈，督促其落实安全管理措施。

2.经调查，粤B3EL01号轻型厢式货车所有人黄劲，其名下共

有6辆轻型厢式货车，黄劲自述全是自用。建议函告深圳市罗湖

区交通运输部门加强属地道路交通的监管工作，核查黄劲名下车

辆是否从事运输行业，并依法处理。

事故涉及其他法律责任，如构成民事侵权等责任，建议当事

各方通过其他法律途径解决。

六、事故主要教训

本次事故暴露出机动车驾驶人安全意识薄弱、应急处置能力

薄弱以及超载运输等突出问题。相关职能部门、单位要深刻汲取

事故教训，强化高速公路交通安全管理，严格落实上级道路交通

安全决策部署，全面排查风险隐患。尤其要加大对超载运输等违

法行为的执法力度，强化重点路段、时段交通监管，督促相关方

压实交通安全主体责任，加强货运驾驶人交通安全培训，着重开

展超载危害、突发故障处置、危险路段行车规范及安全车距保持

等方面的宣传教育，切实提升驾驶人风险防范意识。

七、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

（一）加强巡查检查，严防事故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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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刻吸取此次道路交通事故教训，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省、

市关于安全生产工作的系列决策部署，牢固树立科学发展、安全

发展理念，健全完善安全生产责任体系，高度重视道路交通安全，

组织交管、交通等部门强化道路交通和道路路政执法力度，增强

监管力量，盯住国道、省道、县道和乡道路面安全管控，加大对

高速公路重点时段的巡逻频次，严密防范类似事故的重复发生。

（二）开展联合检查，整治违法行为

加强源头管理，杜绝超限超载车辆上路行驶，推进货运源头

“一超四罚”工作，对涉及辖区且达到处罚条件的违法货运车辆、

货运车辆驾驶人、道路运输企业、货运场所经营者进行相应处罚。

开展超限超载运输的源头管理和治超联合执法行动，组织交管、

交通、城管等部门在辖区道路采取不定时、不定点出动、设卡检

查等措施，开展打击货车超限超载整治行动。

（三）加强宣传教育，提高安全意识

加强交通安全提示宣传，切实提升交通参与者的安全意识。一

是要结合典型案例、突出违法等，向“两客一危一货”等重点驾驶

人推送案例通报、事故预警等警示信息；二是要继续用好隐患约谈、

问题通报等有效做法，结合满分教育和审验教育工作，及时将当前

事故风险隐患通报给运输企业，督促企业落实主体责任；三是要发

挥短信平台、电视、新媒体等不同媒介的优势，采用短信提示、广

播发布、字幕提示、警示片教育、公路沿线显示屏推送以及新媒体

话题设置等方式，广泛加强交通安全宣传警示工作。



— 14—


	一、事故基本情况
	（一）涉事车辆及相关单位（人员）情况
	（二）事故发生经过
	（三）事故现场情况
	（四）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情况

	二、事故应急处置及评估情况
	（一）事故信息接报及响应情况
	（二）事故现场应急处置情况
	（三）医疗救治和善后情况
	（四）事故应急处置评估

	三、事故原因分析
	（一）事故直接原因
	（二）事故相关检验检测和鉴定情况
	（三）其他可能因素排除

	四、有关监管部门履职情况
	（一）东莞高速公路二大队
	（二）大岭山交通运输分局

	五、对有关责任人员和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
	（一）对事故有关责任人员的行政处罚建议
	（二）其他处理建议

	六、事故主要教训
	七、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

